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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大學 

導師績效考核暨獎勵辦法 

98年 8月 12日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99年 8月 3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 4月 25日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02年 5月 15日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03年 8月 20日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04年 1月 21日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04年 9月 23日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06年 7月 14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 9月 12日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10年 7月 20日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12年 1月 11日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第一條 為提昇及落實導師功能，加強推動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考核導師工作績效，並據以

獎勵績優導師，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適用對象為本校擔任日間部、進修部、進修學院及進修專科學校導師工作之教師。 

第三條 每學年辦理一次，於學年結束後辦理評選作業。 

第四條 日間部考核方式：分為專科部（含七技一至五年級）、大學部（含七技六至七年級）

兩組。考核方式如「日間部導師績效考核計分表」（附件一）。考核項目及評分依據說

明如下： 

一、 生活榮譽競賽：由生活輔導組，依據一學年生活榮譽競賽成績之百分位數排序核分。 

二、 未參加生活榮譽競賽者：依據班級點名表繳回、班級宣導績效、生活常規表現、導師

時間班級活動紀錄以及輔導初級預防機制之實施成績之百分位數排序核分。 

三、 生活常規表現：由生活輔導組，依據學生遵守校規及生活規範情形評定核分。 

四、 班級宣導績效：由生活輔導組，依據各班是否有按時領取資料袋及其他有關宣導資

料繳回情形評定核分。 

五、 導師時間班級活動紀錄：由學職中心依據各班按時繳回「導師時間班級活動紀錄表」

回收率計之。 

六、 輔導初級預防機制：由學職中心，依據各班輔導股長協同處理初級預防工作之績效

評定核分。 

七、 學生缺曠管制：於每學期期中考週及期末考週繳回「學生缺曠輔導紀錄表」之輔導

情形計之。 

八、 參與校內集會活動：指導例行集會、活動、講座及比賽到場鼓勵等，由學務處各組依

出席次數評分。 

九、 班級輔導：為培訓班級種子成員，共同推動潛在課程，由各班重要幹部參與學務處活
動情形，依出席次數評分。 

十、 學生晤談輔導紀錄：學生晤談輔導紀錄：由學職中心依據「學生晤談輔導紀錄」之輔

導情形作為評分依據，每學期皆完成班級全數學生之晤談者得 7分，並依據內容詳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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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予以加分。 

十一、 學生校園學習歷程檔案：導師需上網填寫學生學習建議，並督促學生填寫學習歷程檔

案及進行 UCAN施測作為評分依據。（由學職中心評分）。 

十二、 導師知能研習紀錄：由學職中心統計導師參加導師知能研習與主題輔導活動出席場次

評定，全程參加者，滿 6場者得基本分 6分（不含下學期期末導師座談會）；全程參

與且多於 6場者，每多一場加 2分，得分上限為此項滿分 10分。未滿 6場者，少一

場由基本分扣 1分。參與校外研習者，每場之時數需滿 2小時，並經學職中心核可。 

十三、 導師工作學生問卷調查：每學期末各班學生上網填寫「導師工作學生問卷調查表」，

回收率達該班 60％（含）以上，得分=整體評鑑平均分數×100％；回收率為 60％（不

含）以下，得分=整體評鑑平均分數×問卷回收率。 

十四、 系主任考核評比：導師工作之其它特色項目，由系主任評分。 

第五條 進修部、進修學院及進修專校考核方式：考核方式如「進修部、進修學院暨進修專校

系導師工作績效考核表」（附件二）。考核項目及評分依據說明如下：    

一、 輔學機制之實行：以弱勢助學輔導及其他獎助學方案之輔導及推行為依據，含學生休

退、復學率及課業關懷等（學務處評分）；對缺曠生關懷（學務處評分）；每學期至少

繳交 4份班會活動記錄表（進修部評分）。 

二、 學生缺曠管制：公差假及喪假不列入計分，缺曠或請假列入累積節次，於學期結束時，

由學務組提供缺曠節數及請假節數，以各班請假節數除以班級人數之數值，再依此數

值排序評分，數值少者為優（缺曠節數以加權兩倍計算）。 

三、 導師知能研習紀錄：由學職中心，統計導師參加導師知能研習與主題輔導活動出席場

次評定，全程參加者，滿 6場者得基本分 6分（不含下學期期末導師座談會）；全程

參與且多於 6場者，每多一場加 2分，得分上限為此項滿分 10分。未滿 6場者，少

一場由基本分扣 1分。參與校外研習者，每場之時數需滿 2小時，並經學職中心核可。 

四、 學生晤談輔導紀錄：依據「學生晤談輔導紀錄」之輔導情形，訂定學生晤談輔導人數

達全班人數之 80％為評定準則（非晤談人次）；份數繳齊者得 7分，並依據內容詳實

度予以加分。 

五、 教室整潔：依據教室整潔考評成績之百分位數，依班級排序，高分為優。若因專業科

目需要至專業教室上課時，該班得在前一週至學務處填表登錄告知學務處（詳細告知

教室位置及編號），以便前往評分；否則均以所排定教室作為考評依據。 

六、 導師工作學生問卷調查：每學期末各班學生上網填寫「導師工作學生問卷調查表」，

回收率達該班 60％（含）以上，得分=整體評鑑平均分數×100％；回收率為 60％（不

含）以下，得分=整體評鑑平均分數×問卷回收率。 

七、 系主任考核評比：導師工作之其它特色項目，由系主任評分。 

第六條 日間部各單位提供核分資料由學職中心彙整，進修部、進修學院及進修專科學校由進

修部學務組彙整後送交學職中心，每一學年結束前送導師會議，經學務會議及行政會

議審議導師績效考核結果並決議獎勵事項。 

第七條 獎勵人數：由行政會議決定之。  

第八條 獎勵方式： 

一、績優導師獲選名單: 初選資格分為三類（日間部參加生活榮譽競賽、日間部未參

加生活榮譽競賽、進修部之班級）。成績總表逕送學務會議審議初選資格；並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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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會議審議獲獎金額及各類名額。 

二、擔任導師一學年並獲選為績優導師者，將獲頒獎金，並於公開集會頒發獎狀一

幀，以茲鼓勵；如擔任導師一學期並獲選為績優導師者，則頒發獎狀一幀。 

三、本獎項為榮譽性質，為擴大獎勵範圍，該年度獲獎導師名單不得重複獲獎，將取

成績最優之班級列入，遞補名額由次高以下分數所屬類別進行遞補。 

四、學務單位相關主管如獲選績優導師者，則頒發獎狀一幀，並可增額遴選績優導師。 

五、行政會議審議前未在職者，將不列入績效考核評比。 

第九條 獎金來源：由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計畫經費編列。 

第十條 考核結果與績優導師名冊，列為服務成績考核參考。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導師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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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東方設計大學日間部導師工作績效考核表 

考  核  項  目 評分依據 比例 
評分 

單位 

一、生活榮譽競賽：專

科部（含七技一至五年

級）（質化及量化指標） 

 

依據本校生活榮譽競賽實施辦法進行評比。  

1.每日定時檢查各班級環境責任區域之清潔佔 65%（普通教

室佔 30%、公共區域佔 35%）。（生輔組評分） 

2.每週不定時檢查各班級環境責任區域之清潔佔 5%。 

3.班級宣導績效佔 10%。（生輔組評分） 

4.生活常規表現佔 10%。（生輔組評分）  

5.導師時間班級活動紀錄佔 10%。（學職中心評分） 

30％ 

 

生輔組 

 

-二、未參加生活榮譽競

賽（大學部） 

1.班級宣導績效佔 10％（生輔組評分） 

2.生活常規表現佔 10％（生輔組評分） 

3.導師時間班級活動紀錄佔 10％（學職中心評分） 

30％ 生輔組 

三、學生缺曠管制 

（量化指標） 

於每學期期中考週及期末考週繳回「學生缺曠輔導紀錄表」

之輔導情形計之。 
5％ 生輔組 

四、參與校內集會活動

（量化指標） 

參與校內集會活動：指導例行集會、活動、講座及比賽到場

鼓勵等，由學務處各組依出席次數評分。 
10％ 

學務處

各組 

五、班級輔導（量化指

標） 
各班重要幹部參與學務處活動情形，依出席次數評分。 5％ 

學務處

各組 

六、學生晤談輔導紀錄

（質化及量化指標） 

學生晤談輔導紀錄：由學職中心依據「學生晤談輔導紀錄」

之輔導情形作為評分依據，每學期皆完成班級全數學生之晤

談者得 7分，並依據內容詳實度予以加分。 

10％ 
學輔 

中心 

七、學生校園學習歷程

檔案（量化指標） 

導師需上網填寫學生學習建議，並督促學生填寫學習歷程檔

案及進行 UCAN施測作為評分依據。 
10％ 

學輔 

中心 

八、導師知能研習紀錄

（量化指標） 

導師知能研習紀錄：由學職中心，統計導師參加導師知能研

習與主題輔導活動出席場次評定，全程參加者，滿 6場者得

基本分 6分（不含下學期期末導師座談會）；全程參與且多於

6場者，每多一場加 2分，得分上限為此項滿分 10分。未滿

6場者，少一場由基本分扣 1分。參與校外研習者，每場之

時數需滿 2小時，並經學職中心核可。 

10％ 
學輔 

中心 

九、導師工作學生問卷

調查（質化指標） 
依據學生所做導師工作學生問卷調查結果評定之，高者為優。 10％ 

班級 

學生 

十、系主任考核評比

（質化指標） 
導師工作之其它特色項目，由系主任評分。 5％ 系主任 

十一、班級學生人數

（量化指標） 
每位學生以 0.2分計，上限為 5分。 5% 

學輔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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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東方設計大學進修部、進修學院暨進修專校系導師工作績效考核表 

考    核    項    目 評分依據 比例 評分單位 

一、輔學機制之實行（質

化及量化指標） 

1.以弱勢助學輔導及其他獎助學方案之輔導及推行為依

據，含學生休退、復學率及課業關懷等 20％（學務處

評分）。 

2.對缺曠生關懷 10％（學務處評分）。 

3.每學期須至少繳交 4份班會活動紀錄表 10％（進修部

評分）。 

40％ 

 

學務處 

進修部 

 

二、學生缺曠管制（量化

指標） 

公差假、產假及喪假不列入計分，缺曠或請假列入累積

節次，於學期結束時，由學務組提供缺曠節數及請假節

數，以全班人數求平均數，依平均數之百分位數排序，

節數少者為優，缺曠部分加權兩倍。 

10％ 
進修部 

學務組 

三、導師座談會及相關研

習會紀錄（量化指標） 

導師知能研習紀錄：由學職中心，統計導師參加導師知

能研習與主題輔導活動出席場次評定，全程參加者，滿

6場者得基本分 6分（不含下學期期末導師座談會）；全

程參與且多於 6場者，每多一場加 2分，得分上限為此

項滿分 10分。未滿 6場者，少一場由基本分扣 1分。

參與校外研習者，每場之時數需滿 2小時，並經學職中

心核可。 

10％ 學務處 

四、學生晤談輔導紀錄（質

化及量化指標） 

學生晤談輔導紀錄：依據「學生晤談輔導紀錄」之輔導

情形，訂定學生晤談輔導人數達全班人數之 80％為評定

準則（非晤談人次）；份數繳齊者得 7 分，並依據內容

詳實度予以加分。 

10％ 學務處 

五、教室整潔（質化及量

化指標） 

整潔考評成績之百分位數，依班級排序，高分為優。若

因專業科目需要至專業教室上課時，該班得在前一週至

進修部填表登錄，以便前往評分；否則均以所排定教室

作為考評依據。 

10％ 
進修部 

學務組 

六、導師工作學生問卷調

查（質化指標） 

依據學生所做導師工作學生問卷調查結果評定之，高者

為優。 
10％ 班級學生 

七、系主任考核評比（質

化指標） 
導師工作之其它特色項目，由系主任評分。 5％ 系主任 

八、班級學生人數（量化

指標） 
每位學生以 0.2分計，上限為 5分。 5% 

學輔 

中心 

  備註：進修部、進修學院暨進修專校在表格中簡稱為進修部 

 


